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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是检察官，对办案问
题的见解却往往被检察官重视和
采纳；他们不是案件承办人，在排
放污水的管口、在补植复绿的山
地、在案件讨论的现场，却总能见
到他们的身影；他们主要来自高
校科研院所等专业机构，许多是
所在行业的中坚力量。如今，被
称为“编外检察官”的他们，和一
群特邀检察官助理一起，成为福
建省厦门市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
讼不可或缺的专业“外脑”。

助力办案提质增效

去 年 10 月 ，厦 门 市 检 察 院
第八检察部检察官接到群众反
映，称集美区海岸沿线部分在建
工程的施工，将影响国家二级保
护野生动物——中国鲎的栖息，
希望检察机关介入监督，保护厦
门宝贵的生态资源。

检察官立即邀请有关专家
学者前往实地走访，共同查看中
国鲎的实际栖息情况，并向建设
单位了解项目环评、设计施工方
案和工程进展等情况。但是，建
设单位提供的环评手续并没问
题。该项目作为市级重点项目，
正按施工方案紧张推进中。

眼看着施工现场热火朝天，
中国鲎的产卵、栖息将受到影响，
检察官陷入思考：如何才能履行生
态环境保护检察职责，实现双赢多
赢共赢？厦门市两级检察院经多
方协调，召开了一场公益诉讼诉前
圆桌会议，邀请市人大代表、生物
环境保护领域专家学者和项目设
计单位、环评机构、业主方、代建方
等一同座谈磋商，就如何凝聚共识
形成生态保护合力、推动解决公益
可能受损问题献计献策。

“项目能通过环评，可能是因
为当时中国鲎还不是国家二级保
护野生动物，如今已经被列入了，
相关工程建设就应合理考虑对中
国鲎繁殖、孵化等产生的影响。”与
会专家学者建议，可通过补充完善
环评报告、科学调整工程方案等方
式，尽量减少上述影响，力争建设
一个融生态保护为一体的工程。

圆 桌 会 议 凝 聚 了 各 方 共
识。目前，该建设项目已停工，
检察机关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
助力该项目成为一个可持续、绿

色发展的精品工程。

指引监督更精准

“思明区香山国际游艇码头
东西侧的排污口一侧有墨绿色污
水排出，另一侧海水变黑，水面有
油污。”厦门市检察院将该市流域
治理活动中发现的水污染情况，
向思明区检察院进行了通报。

思明区检察院检察官随即
到 现 场 查 看 ，发 现 该 游 艇 码 头
南、北侧共有 4 根排洪管道。“总
有生活污水不断排出，游客、市
民都投诉过，但一直未得到有效
整治。”周边居民反映道。

环保领域公益诉讼在污染检
测、损害程度确定等方面具有较
强的专业性，在公益诉讼办案周
期中，应因时制宜，分阶段借助专
业力量进行全面、准确的事实认
定。厦门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在线索受理阶段，凭检
察人员看一看、闻一闻，现场调查
即可从污水颜色、流量和味道大
致判断污染情况，当即展开初查；
在立案审查阶段，需要提高证明
标准，委托厦门市环境监测中心
站出具监测报告书，确认黑臭污
水系超标排放，强化立案依据；在
调查核实阶段，委托厦门市海洋
与渔业研究所出具更为详实的检
测报告，对污水水质、水量进行更
为全面、准确的检测和说明，对检
测机构资质、检测方式、拟说明问
题等均提出更高要求，作为下一
步监督和诉讼的证据。”

2019 年 11 月 ，思 明 区 检 察
院向职能部门发出行政公益诉
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全面排
查治理污染源，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逐步清理历史欠账，实现雨
污分流，强化维护管理，保障雨、
污管网稳定运行。同时，该院向
负责截污改造工程建设的单位
发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建议
其配合市政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这边，厦门市检察院和思明
区检察院及时监督；那边，相关
部门随后跟进治理。在厦门市
河长办、市政、环保、水务集团等
多方共同努力下，通过新建污水
泵站、截流管道、污水管道，排查
治理混接点等措施，北侧排洪管
整治效果良好，已基本无污水排
出 ，南 侧 排 洪 管 整 治 也 初 见 成
效，水色变浅、水量减小。

办案中，厦门市两级检察院

共向专家辅助人开展专项咨询
40 余次，委托专家辅助人就水体
污染、土壤污染、违法占地导致
土壤功能损失等类型案件出具
专业意见，有效破解了检察机关
自身缺乏专门检测鉴定能力，委
托鉴定费用高、周期长，庭审举
证质证被动等困境。

依规用好用足“外脑”

近年来，厦门市检察院共聘
任了 33 名专家辅助人，作为“编
外检察官”参与办理公益诉讼案
件。他们通过专业视角为案件
中的“疑难杂症”把脉开方，提供
专业意见，助力破解办案难题。

去年以来，厦门市检察院落
实最高人民检察院《行政机关专
业人员兼任检察官助理工作办
法（试行）》，常态化推进检察机
关与行政机关互派干部挂职交
流，从厦门市市场监管局、行政
执法局聘任 10 名检察官助理。
这些检察官助理充分发挥专业
知识和行政执法实践的优势，辅
助检察官办理各类案件 80 件，
提供公益诉讼线索 3 条，参与公
益诉讼调查取证 10余次。

为更好地汇集公益诉讼“最
强外脑”，形成公益保护合力，今
年 2月，厦门市检察院制定《公益
诉讼专家辅助人暨特邀检察官助
理工作实施办法（试行）》（下称

《实施办法》），融合并规范使用公
益诉讼“专家智库”，构建检察机
关与专家学者、行政机关等共同
关心公益、保护公益的格局，努力
提升公益诉讼办案专业化水平。

《实施办法》区别规定了专
家辅助人和特邀检察官助理的
聘任条件、履职要求，明确公益
诉讼专家辅助人可优先被聘任
为特邀检察官助理；强调对“外
脑”的履职保障，规定检察机关
应当提供的履职便利；要求“外
脑”坚持客观公正原则，恪守职
业道德，遵循技术标准和规范，
保守秘密，遵守回避规定。

“下一步，厦门市检察机关将
结合不断拓展的公益诉讼检察办
案领域，继续从行政机关选聘生态
环境、信息技术、卫生健康等专业
领域的特邀检察官助理，持续加强
与专家学者的协作配合，继续搭建
引智平台，汇聚公益保护合力，共
同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厦门市检察院检察长吴金喜说。

了不起的“外脑”
福建厦门：“编外检察官”为检察公益诉讼贡献专业力量

2022 年 5 月 13 日，湖南省
韶山市检察院检察官丹阳穿好
制服，前往韶山烈士陵园进行
案件回访。

一天前，韶山烈士陵园还
只是一座“纪念园”，其中并无
烈士墓葬。当天，随着 22 名韶
山籍烈士骨灰安葬于此，烈士
陵 园 才 真 正 迎 来 了 英 雄“ 归
队”。

韶山共青团组织最早的主
要负责人之一、曾协助过毛泽
东开展农民运动的贺尔康是本
次“ 归 队 ”的 英 烈 之 一 。 1928
年，他牺牲于长沙。家乡百姓
将他的遗体找回后，他才魂归
故 里 。 可 安 葬 至 韶 山 烈 士 陵

园，这条路他“走”了整整 94年。
从荒草丛生、墓碑无法辨

别的山间散葬墓，到苍翠环绕、
集中安葬的烈士陵园，22 名烈
士的“归队”之路，丹阳全程见
证。她在烈士墓前三鞠躬，完
成了这次特殊的案件回访。

2020 年下半年，韶山市检
察院在开展“潇湘红色资源保
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伊始，就
发现了一座无人问津的坟墓，
墓中安葬的是烈士杨再麟。在
随后的走访中，检察官发现韶
山境内红色资源保护存在管理
不到位、修缮不及时等问题，其
中贺尔康、邹钧柯等烈士的墓
地及其周边杂草丛生，墓碑、碑

文存在污损等情况。
丹阳和同事学习借鉴全国

各地的散葬管理经验做法，走
访韶山市文化体育局、退役军
人事务局等多家单位，查阅档
案、走访村民、建立台账，全面
普 查 摸 底 ，及 时 掌 握 相 关 资
料。2021 年 6 月，韶山市检察
院联合长沙军事检察院公开宣
告送达检察建议，督促韶山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加强对革命先
烈纪念设施等红色资源的管理
维护。韶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迅速对辖区烈士墓进行摸排，
对“从未修缮且破败不堪”的杨
再麟、贺尔康等烈士的散葬墓，
启 动 第 一 批 修 缮 、迁 葬 工 作 。

按照“应迁尽迁”原则，在充分
尊重烈士家属意愿的前提下，
该局联合乡镇对其他零散烈士
墓集中迁葬。

韶山市检察院提交了《关
于韶山市红色资源保护问题的
调查报告》，得到市委认可。在
此基础上，《韶山市红色资源保
护和利用实施方案》顺利出台。

2022 年 5 月 12 日，韶山市
散葬烈士追思、集中迁葬仪式在
湘潭市殡仪馆举行（上图）。此
前，分散在各个乡镇的 22 名烈
士的遗骸被接到湘潭市殡仪馆，
由专人进行遗骸整理并火化。

文/图：本报记者张吟丰
通讯员易超群 赵明

英雄“归队”

厦门市检察院邀请专家参与码头污水排放情况检测。

本报讯（记者戴小巍 通讯
员胡亮） “卷土重来”的“垃圾
山”搬走了，路边安装了高清视
频监控，再也没人敢肆意倾倒垃
圾……近日，湖北省蕲春县检察
院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时发
现，圣莲塔寺附近的道路恢复了
往日的整洁有序。

2021 年 3 月，蕲春县检察院
在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能中发
现，在该县圣莲塔寺附近的道路
上，垃圾成堆，严重影响了周边
生态环境。经调查发现，此处垃
圾堆所属地块已被某集团征收，
因地块征收手续尚在办理中，居
民已迁出，该地块成了“三不管”

地段。一些人便趁机将建筑、生
活垃圾倾倒在此，致使囤积的垃
圾越来越多，形成了一座“垃圾
山”。

针对上述情况，该院组织相
关行政单位及辖区镇政府举行
公益诉讼听证会，并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共同参与。随后该
院向相关行政单位及辖区镇政
府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
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圣莲塔寺附
近的道路堆放大量建筑、生活垃
圾 的 违 法 行 为 依 法 进 行 处 理 。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行政单位
和辖区镇政府迅速组成专班，及
时与专业垃圾清运公司合作，对

垃圾进行了清理。
但是，今年 3月初，该院对此

案进行公益诉讼“回头看”时发
现，垃圾堆放情形再次出现，且
形成了一条“垃圾带”，有愈演愈
烈之势。检察官经调查认为，若
只进行垃圾清运，治标不治本，
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为根治垃圾倾倒的“痼疾”，
检 察 官 持 续 开 展 监 督 ，深 挖 根
源，再次与相关行政单位和辖区
镇政府沟通，共同到涉案现场商
讨对策，并提出合理建议。

“ 建 议 在 此 处 安 装 视 频 监
控，通过摄像头捕捉随意倾倒
垃圾的个人或车辆，由行政监

管部门依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进行处罚，可以起到震
慑作用。还要将日常巡查纳入
常态化管理，同时对镇、村居
民做好垃圾分类处理等环保普
法工作，坚决杜绝偷倒垃圾的
现象。”检察官的建议得到大家
认同。

近年来，蕲春县检察院认
真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工
作，对未能完成整改的，持续
跟进落实，杜绝“纸面整改”；
对整改后反弹回潮的，深挖根
源，持续发力，防止违法情况

“死灰复燃”，有力维护了国家
和社会公共利益。

持续监督，彻底清除“垃圾山”

本报讯（记者刘立新 通讯
员胡天翔） “刘检察官，我们栽
的 100 棵杨树苗长出了绿叶！”5
月 19 日，河南省遂平县检察院公
益诉讼检察官刘四超接到了崔
某、王某的电话，得知补植复绿
的 100棵杨树苗长势良好。

2021年9月，崔某和王某购买
了他人种植在遂平县某村南汝河
河堤的 67棵杨树。在没有办理林
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二人先后
四次雇人砍伐这些杨树，并予以销
售。2021年 12月 21日，二人到遂

平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投案自
首。同年 12月 27日，二人被遂平
县公安局取保候审。今年 2月 25
日，二人因涉嫌滥伐林木罪被移
送遂平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鉴定，被伐杨树立木蓄积
为 16 立方米。经遂平县自然资
源局核查，被伐杨树所处地为乔
木林，按非林地管理。案发后，
二人已退赃款 8000 元。

今年 2 月，遂平县检察院刑
事检察部门将该案涉及的公益损
害线索移交给公益诉讼检察部

门。该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检察
官通过调取刑事案件卷宗，了解
到二人无证砍伐 67 棵树木的事
实，之后又到现场勘察，就二人行
为对涉案河堤造成的生态损害和
环境影响等进行调查取证。随
后，该院对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
河道管理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
促其依法履职。

检察建议发出后，公益诉讼
检察官一方面与本院刑事检察
部门沟通，联合对崔某、王某释
法说理；另一方面与河道管理部

门、林业部门工作人员一起到现
场丈量，确定按照森林法规定二
人应补种树苗 100 棵后，要求二
人按照林业部门确定的标准、株
距、成活率等进行补种。

3 月 11 日，在检察官和河道
管理、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监督
下，崔某、王某将 100 棵杨树苗补
种到位。考虑到二人犯罪情节
轻 微 ，具 有 自 首 、认 罪 认 罚 、退
赃、补植树木修复生态等情节，5
月 16 日，遂平县检察院依法决定
对二人不予起诉。

100棵杨树苗长出绿叶

▲


